附件3：

[bookmark: _GoBack]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协议签订
委托书（范本）

          市（州）医疗保障经办机构:
根据《关于印发〈湖南省落实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湘医保发〔2019〕30号），《湖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落实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医保配套措施的通知》（湘医保〔2019〕  号）精神，为落实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扩围工作，现由我单位全权委托贵单位代表我单位就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事宜与中选药品生产、配送企业签订购销协议。我单位严格履行贵单位受托与中选药品生产、配送企业签订的《湖南省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购销协议》，承担我单位的相应法律后果。我单位将按照相关规定，按期、足额返还贵单位预付款。
特此委托。

委托方：（医院盖章）
委托方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